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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地点：上饶市人民医院城北院区。
二、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支付合同金额的30%，工程完工经验收合格后进行竣工结算审计，待结算审计后支付至结算审计金额的95%，剩余5%待缺陷责任期满后无息支付。每次在收到供应商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支付。
三、履约保证金：
1、本项目实行履约保证金或银行履约保函，履约保证金或银行履约保函（提交的银行履约保函须为见索即付保函）为成交总金额的10%。成交供应商应在签定合同后10个工作日内将履约保证金从基本账户汇入采购人指定账户或提交此项目的银行履约保函。
2、供应商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向采购人递交履约保证金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要求成交供应商承担本合同总价款的20%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采购人造成的全部损失。
3、合同履行完毕后由供应商申请退回履约保证金，采购人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履约保证金无息退回至成交供应商指定账户。
四、建设工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45日内完成工程量清单及施工图纸所涵盖的所有工作内容。
五、建筑材料和施工质量标准：建筑材料及工作量严格按预算内需求施工，工程必须符合国家建筑或行业施工标准合格要求。
六、质量保证和售后服务：
1、成交供应商应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号和《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建设部令第 80 号规定等依法对本工程进行保修。
2、双方在签订施工合同时必须按国家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推行的《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书》示范文本签订保修书，质量保修期从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算起，质量保修期为：2 年。
3、质量保修期限执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 号。保修费用执行《建设工程质量保证金管理办法》建质[2017]138 号。按国家规定并在工程质量保修书中具体明确。
4、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和故障负责任。在质保期间，如发生产品故障，成交供应商无条件接受上门服务，并排查故障原因，且免费修复直至满足产品性能及服务要求，或更换整体或部分有缺陷的组件和材料。 
5、缺陷责任期内，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单位维修通知后8小时内派人到达现场，并在48小时内完成保修服务。
七、项目验收：
1、工程竣工后，成交供应商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申请验收，采购人在收到验收申请后的七个工作日内，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对工程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双方在验收报告上签字；
2、成交供应商须为项目验收提供必需的设备、工具及其他便利条件。验收结果须整改的，成交供应商必须在采购人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整改，直至整个工程通过验收；
3、交付验收标准：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环保标准或行业标准，验收不合格、存在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必须返工，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八、施工要求：
安全施工：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等法律和法规的规定。施工现场一切因供应商原因引起的安全事故责任及所产生的费用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成交供应商在施工期间须严格遵守上饶市的各项规定，保证安全文明施工。
九、其他要求：
1、本项目采用工程量清单进行采购，供应商的报价表后应当附完整工程量清单，报价表的总价应与组成工程量清单的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和规费、税金的合计金额一致，即供应商在报价时，不能进行总价优惠(或降价、让利)，供应商对采购人的任何优惠(或降价、让利)均应反映在相应清单项目的综合单价中。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与计价表中列明的所有需要填写单价和合价的项目，供应商均应填写且只允许有一个价格，未填写单价和合价的项目，视为此项费用已包含在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中其他项目的单价和合价之中。成交供应商应在成交后提交与最后报价对应的完整工程量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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